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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類 

衛生：一、本縣吳晢守醫師，因涉有醫師法第 25 條第 3 款非屬醫療必要之過

度用藥或治療行為，經彰化縣醫師懲戒委員會決議：「被懲戒人

應予警告處分及命自收受懲戒決議書之翌日起一年內接受額外 4

小時(其中應含全民健保法規相關 2 小時)醫學倫理或醫療法規之

繼續教育課程」。 ........................................................................................... 5 

   二、本縣陳柏臣醫師，因涉有醫師法第 25 條第 5 款業務上不正當行

為，經彰化縣醫師懲戒委員會決議：「被懲戒人應予警告處分」。

 ........................................................................................................................... 6 

建設：社頭鄉公所辦理「變更社頭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綠地為道路用地，

及部分鐵路用地為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配合社頭鄉連接高速鐵路

彰化車站特定區聯外道路拓寬工程）」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公告 ............... 8 
 

公告類 

衛生：公告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

濱秀傳紀念醫院、敦仁醫院為本縣指定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

社區治療」之機構。 ............................................................................................... 9 

環保：一、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

「108 年度彰化縣污染熱區水污染源查核及監控計畫」。 ........................ 9 

      二、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彰化縣水污

染源稽查與水污費徵收查核及東西二三圳及八堡一圳總量管制執

行計畫」。 ..................................................................................................... 10 

      三、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彰化縣畜牧

業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 ............................................................. 10 

      四、公告委託坤柏海洋油污處理有限公司執行「108 年彰化縣推動活力

海洋與綠色港灣暨地面水體緊急應變污染防治計畫」。 .......................... 11 

      五、公告本縣 108 年度彰化縣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加碼

補助計畫。 ...................................................................................................... 11 

      六、公告本縣 108 年度彰化縣中低收入戶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

二輪車加碼補助計畫。 ................................................................................. 13 

      七、公告本縣 108 年度彰化縣淘汰高車齡機車補助計畫。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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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本府原登錄公告之六案「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之民俗依新修正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百一十一條之規定，重新登錄文化資產類別為「民

俗」，並廢止原公告「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之民俗名稱。 ................. 16 

建設：一、公告公開展覽「變更北斗都市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案、

變更北斗都市細部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案暨變更北斗都市

計畫(原「公四」公園用地暨「廣停三」廣場兼停車場用地變更為

住宅區)細部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案」書、圖，並舉辦公開

說明會。 ......................................................................................................... 17 

      二、公告公開展覽「變更員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學校用地『文中小二』

為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案」計畫書、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

 ......................................................................................................................... 17 

      三、公告「變更大城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圖重製)案」

計畫書、圖，並廢止原都市計畫圖，自即日起實施。 ............................. 18 

勞工：一、公示送達受通知人印尼籍 IFTITAKHUL KHASANAH 君之本府 106 年 5

月 1 日府勞外字第 1060125448 號裁處書。 ............................................... 18 

      二、公示送達受通知人印尼籍 UMAINI BT MAKALI MUSLIM 君之本府 106

年 5 月 1 日府勞外字第 1060125481 號裁處書。 ....................................... 18 

      三、公示送達受通知人印尼籍 RASJU 君之本府 106 年 5 月 1 日府勞外

字第 1060125563 號裁處書。 ....................................................................... 19 

      四、公示送達受通知人印尼籍 MUDHOFIR 君之本府 106 年 6 月 9 日府勞

外字第 1060182156 號裁處書。 ................................................................... 19 

      五、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勞工 RAGA PRATAMA 君之本府 106 年 4 月

24 日府勞外字第 1060124068B 號裁處書。 ............................................... 20 

地政：一、公告本府 107 年度第 2 批代為標售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

經二次標售未能標出已辦竣囑託登記為國有，其權利人應自登記

完畢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發給價金。 ........... 20 

      二、公告註銷王秋鵬地政士開業執照[（80）彰地登字第 000047 號] ............ 27 

      三、公告註銷黃蕙君已逾期未辦理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27 

      四、公告核發黃蕙君新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 27 

      五、公告核發王麗英 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08 彰縣字第 00464 號）。 .... 27 

      六、公告核發陳桂美 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08 彰縣字第 00465 號）。 .... 28 

      七、公告本府辦理「152 線 14K+500~22K+639 段拓寬工程(非都市土

地)」，奉准徵收坐落本縣埤頭鄉嘉和段 606-1 地號土地改良物補

償費 1 案。（案件編號：105A02N0041）。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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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公示送達本府 105 年 12 月 6 日府地權字第 1050423141 號函及

105 年 12 月 6 日府地權字第 1050423141A 號函發價通知予黃金榜

君等人及其全體繼承人。 ............................................................................. 29 

      九、公示送達本府 106 年 6 月 7 日府地權字第 1060192748 號補償費保

管後領價通知函予黃金榜君等人及其全體繼承人。 ................................. 32 

      十、公告本府已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

管款專戶，土地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

書申請發給。 ................................................................................................. 35 

      十一、公示送達本府 108 年 1 月 16 日府地權字第 1080018120 號補償

費保管後領價通知函予周連枝君等人及其全體繼承人。 ..................... 38 

      十二、公示送達本縣員林市公所辦理「彰化縣第八期員林都市計畫整

體開發單元 1-10 市地重劃旁新生路道路拓寬工程」用地徵收補

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予所有權人寺廟福德爺會（管理者：

游炎）等。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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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類 

彰化縣醫師懲戒委員會懲戒決議書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5 日 

彰衛醫懲字第 1074000007 號 

被懲戒人 吳晢守 

  上被移付人因涉有醫師法第 25 條第 3 款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或治療行為，

經彰化縣政府移付懲戒事件，本委員會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被懲戒人應予警告處分及命自收受懲戒決議書之翌日起一年內接受額外 4 小時

(其中應含全民健保法規相關 2 小時)醫學倫理或醫療法規之繼續教育課程。另衛生

局會持續追蹤，倘若再有相同行為發生，則再次移送本會。 

事  實 

一、被移付人吳晢守係彰化縣員林市員東路一段 337 號「復生診所」之負責醫師，

於 106 年 8 月診所開業後，對就診病患以點滴注射方式施打 urokinase 等多種藥

品以治療或預防心肌梗塞、中風等疾病。前揭用藥妥適性經神經內科專科醫師

審查病歷及相關藥品清單，評核結果為：urokinase 之使用不具治療或預防梗塞

性腦中風效益性之臨床實證，爰此認屬不合乎醫療常規，違反醫師法第 25 條第

3 款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或治療行為。 

理由及法律依據 

一、醫師法第 25 條：「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

（一）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二）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

判刑確定。（三）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或治療行為。（四）執行業務違背

醫學倫理。（五）前 4 款及第 28 條之 4 各款以外之業務上不正當行為。」；第

25 條之 1：「醫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二）命接受額外之一定時

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 1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四）

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醫師證書。前項各項懲戒方式，其性質不相牴觸者，

得合併為一懲戒處分。」 

二、本案已依醫師懲戒辦法相關規定，通知被懲戒人提出答辯或於 107 年 12 月 20

日開會時到會陳述，本案經被懲戒人提出答辯及到會陳述，其內容本會業於審

酌，併此敘明。 

三、綜上論結：本案審酌被懲戒人之違規情節，爰處以醫師法第 25 條之 1 第 1 項第

1、2 款之懲戒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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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葉 彥 伯  

                                      委員      連 哲 震  

                                      委員      彭 德 桂  

                                      委員      陳 信 利  

                                      委員      周 志 中  

                                      委員      吳 鴻 昇  

                                      委員      謝 明 憲  

                                      委員      李 武 波  

                                      委員      林 立 明 (請假) 

                                      委員      陳 振 吉  

                                      委員      尤 雯 雯  

                                      委員      魏 平 政  

                                      委員      陳 世 雄  

                                      委員      黃 敏 生  

                                      委員      吳 勝 雄 (請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3    月    5   日                                           

被懲戒人如對本決議不服，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 20 日內請求覆審。請求覆審，

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於本會，由本會送交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覆審，逾期未聲請覆

審者，本案即行確定。 

                              主任委員  葉 彥 伯 
 

彰化縣醫師懲戒委員會懲戒決議書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5 日 

彰衛醫懲字第 1074000008 號 

被懲戒人 陳柏臣 

  上被移付人因涉有醫師法第 25 條第 5 款業務上不正當行為，經彰化縣政府移付

懲戒事件，本委員會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被懲戒人應予警告處分。 

事  實 

一、按衛生署 93 年 6 月 8 日衛署醫字第 0930203280 號函之規定：「醫事人員為產

品代言，其宣傳內容如未經科學研究證實或假借未曾發表之研究報告，為產品

代言、背書或影射其具有健康療效或功效，誤導消費者購買之虞者，應依業務

上不正當行為論處；醫師應依醫師法第 25 條第 5 款業務不正當行為移付懲戒」，

先予敘明。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5 期 
 

7 

 

二、經本縣衛生局調查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電視購物影音檔，被移付

人陳柏臣醫師，以自身使用經驗及醫師專業身分透過 momo 電視購物臺向一般

大眾薦證「美國專利-速拿騰葡萄糖胺關節霜」具有療效，有誤導消費者購買之

虞，爰此認定違反醫師法。 

理由及法律依據 

一、醫師法第 25 條：「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

（一）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二）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

判刑確定。（三）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或治療行為。（四）執行業務違背

醫學倫理。（五）前 4 款及第 28 條之 4 各款以外之業務上不正當行為。」；第

25 條之 1：「醫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二）命接受額外之一定時

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 1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四）

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醫師證書。前項各項懲戒方式，其性質不相牴觸者，

得合併為一懲戒處分。」 

二、本案已依醫師懲戒辦法相關規定，通知被懲戒人提出答辯或於 107 年 12 月 20

日開會時到會陳述，本案經被懲戒人提出答辯，其內容本會業於審酌，併此敘

明。 

三、綜上論結：本案審酌被懲戒人之違規情節，爰處以醫師法第 25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之懲戒處分如主文。 

                    醫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葉 彥 伯  

                                      委員      連 哲 震  

                                      委員      彭 德 桂  

                                      委員      陳 信 利  

                                      委員      周 志 中  

                                      委員      吳 鴻 昇  

                                      委員      謝 明 憲  

                                      委員      李 武 波  

                                      委員      林 立 明 (請假) 

                                      委員      陳 振 吉  

                                      委員      尤 雯 雯  

                                      委員      魏 平 政  

                                      委員      陳 世 雄  

                                      委員      黃 敏 生  

                                      委員      吳 勝 雄 (請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3    月    5   日                                           

被懲戒人如對本決議不服，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 20 日內請求覆審。請求覆審，

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於本會，由本會送交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覆審，逾期未聲請覆

審者，本案即行確定。 

                              主任委員  葉 彥 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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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函 
主旨：有關貴公所辦理「變更社頭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綠地為道路用地，及部分

鐵路用地為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配合社頭鄉連接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

區聯外道路拓寬工程）」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公告一案，詳如說明，復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公所108年2月26日社鄉建字第1080003208號函暨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

辦法第八條辦理。 

 二、旨揭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於公告期滿確定，並實地完成樁位點交作業後，

請將樁位成果圖表（含電子檔）及點交紀錄表轉知本府。 

 三、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請惠予協助將旨案公告刊登於本府公報。 

正本：彰化縣社頭鄉公所 

副本：本府行政處(公告1份)、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公告1份)、本府建設處 

縣 長 王 惠 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彰化縣社頭鄉公所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社頭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綠地為道路用地，及部分鐵路用地為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配合社頭鄉連接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聯外道路

拓寬工程）」都市計畫樁位座標成果圖表資料。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八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之樁位成果圖表依規定公告並分別陳列於本所公告欄及彰化縣政府建設

處供公眾閱覽。 

 二、公告期間：中華民國108年3月4日起至108年4月2日止，計30日。 

 三、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依據都市計畫樁測

定及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鄉 長 劉 錦 昌 

中華民國108年3月7日 

府建新字第1080073794號 

中華民國108年2月26日 

社鄉建字第1080003205號 

附件：如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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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

紀念醫院、敦仁醫院為本縣指定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之

機構。 

依據：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作業辦法。 

公告事項：  

  一、本次指定效期為3年，有效期限自108年3月1日至111年2月28日止，效期屆滿

前3個月內，得申請展延效期，其經書面審查合格者，得每次展延3年。 

  二、本府委託指定機構辦理「精神衛生法第45、46條」及「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

制社區治療作業辦法」等強制社區治療相關事項。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08年度彰化

縣污染熱區水污染源查核及監控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2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8年1月19日至109年1月18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高污染風險污染熱區事業深度查核作業依據歷年水污染事件或1年內

未稽查之事業進行現場查核，以逐年改善本縣轄內河川及地下水水體受重

金屬污染情形。 

    (二)辦理水污染防治法規宣導說明會。 

    (三)辦理自動連續監測(視)設施查核作業。 

    (四)辦理許可履行相關事宜。 

    (五)飲用水品質檢驗。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市健興

路1號，電話：04-7115655轉313。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108年2月23日 

府授衛醫字第1080061093號 

中華民國108年2月18日 

府授環水字第10800508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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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年彰化縣水污染源稽查

與水污費徵收查核及東西二三圳及八堡一圳總量管制執行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2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8年1月25日至108年11月25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水污染防治費申報資料建檔、審查及清查作業。 

    (二)執行水污染源科學稽查管制工作。 

    (三)水質水量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設施系統穩定操作。 

    (四)協助辦理河川水質每月及每季採樣。 

    (五)檢討分析108年事業污染削減量。 

    (六)轄內公告總量管制區域事業廢水處理設施操作情形查核。 

    (七)評估總量管制推動實施後實際水質改善成效，並據以滾動式調整管制策略。 

    (八)進行農地高污染潛勢區未列管事業清查作業。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市健興

路1號，電話：04-7115655轉312。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年彰化縣畜牧業沼液沼渣

農地肥分使用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2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8年1月24日至108年11月24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水污染防治相關法規宣導說明會或沼液沼渣推廣說明會。 

    (二)輔導畜牧場提出「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書」。 

    (三)加強畜牧場稽查管制。 

    (四)追蹤105至107年彰化縣「畜牧業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後續事宜。 

    (五)推動農地媒合機制或界面，擴大推廣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六)辦理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推動成果及協助製作宣導文宣。 

    (七)設置專線提供畜牧業廢水管理計畫相關諮詢服務作業。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市健興

中華民國108年2月18日 

府授環水字第1080050720號 

中華民國108年2月20日 

府授環水字第108005426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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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號，電話：04-7115655轉323。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坤柏海洋油污處理有限公司執行「108年彰化縣推動活力海洋與綠

色港灣暨地面水體緊急應變污染防治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2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8年1月9日至108年10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水體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演練。 

    (二)辦理水體污染事件應變教育訓練與緊急應變器材操作訓練。 

    (三)執行港口、船舶稽查管制。 

    (四)辦理海(底)漂垃圾岸際清除處理暨海洋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五)辦理海洋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六)針對本縣設置輸送或貯存油品設備之廠家辦理污染防範及緊急應變相關法

令宣導說明會。 

    (七)持續推動環保艦隊成立。 

    (八)本縣所轄海域及港口敏感區域水質採樣評估作業。 

    (九)海(底)漂垃圾樣式調查。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市健興

路1路，電話：04-7115655轉325。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108年度彰化縣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加碼補助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 

公告事項：  

  一、二行程機車：92年12月31日(含)前出廠，且報廢日期為108年1月1日（含）起

報廢之二行程機車，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動車輛回收商回收車體或向公

路監理機關完成報廢。 

  二、電動二輪車，指於民國108年1月1日以後在本縣內購置之電動二輪車（以購置

中華民國108年2月20日 

府授環空字第1080047569號 

附件：108年度彰化縣淘汰二行程機車

及新購電動二輪車加碼補助計畫

中華民國108年2月20日 

府授環水字第10800535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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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統一發票或行車執照發照日期為準）者且為公告日起受理，車型如下： 

   (一)電動機車：指依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補助實施要點，由經濟部認可之國內合

格電動機車製造商所生產並取得合格產品認可之重型、輕型或小型輕型等級

電動機車。 

   (二)電動自行車：指使用鋰電池並取得交通部核發電動自行車型式審驗合格證

明，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 

   (三)電動輔助自行車：指使用鋰電池並取得交通部核發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審驗

合格證明，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 

  三、補助對象： 

   (一)設籍彰化縣1年以上之民眾、獨資、合夥事業或法人(法人則以主事務所為

準)，且其二行程機車及電動機車之車籍須登記於本縣。但公務單位則不予

補助。 

   (二)委託申請之案件，需由申請者填寫授權書指定受託人(限配偶或二親等以內

親屬)並以為受款人；繼承人申請案件，需由全體繼承人委託其中一名繼承

人提出申請並以為受款人。 

  四、補助項目及金額如附表一。 

  五、收件期間： 

   (一)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8年12月10日止。 

   (二)以本縣環境保護局收件戳章日期為準，逾期不予受理。 

  六、應檢具文件： 

   (一)申請表。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如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

登記證影本)。 

   (三)機車辦理報廢者，應檢具報廢機車之行車執照影本及公路監理機關核發之汽

機車異動登記書（報廢）影本。報廢機車行車執照未記載出廠日期者，以原

發照日期為依據，無報廢機車之行車執照者，得檢附含出廠日期、車主姓名、

牌照號碼及引擎號碼等相關車籍資料影本。 

   (四)存摺封面影本。 

   (五)補助款領據。 

   (六)其他文件(切結書、保證書、一般委託書及法定繼承委託書)。 

      前項各證明文件之內容、簽名及核章應清晰可辨。 

  七、補助順序依申請先後順序辦理，當年度補助經費用罄時，不予補助。 

  八、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由本縣環境保護局扣除電匯手續費（新臺幣三十元）

後，以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予申請人，若為退匯再匯，手續費採累計扣除。 

 前項申請人提供帳戶為臺灣銀行者，得免扣匯款手續費。 

  九、補助對象為個人，得免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餘補助對象補助所得應列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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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其他收入，並由本縣環境保護局開立補助對象扣繳憑證。 

  十、申請人以詐欺、提供不正確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得補助者，本縣環境保

護局得撤銷其補助，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補助款。 

  十一、本計畫有異動，本縣環境保護局得公告修正之。 

  十二、補助申請表及相關資訊請詳本縣環境保護局網站低污染車輛資訊網頁

（ http://test2.clweb.com.tw/lowpoll/default.asp）查詢或撥打服務專線：

04-7115655分機238洽詢。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108年度彰化縣中低收入戶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加碼

補助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 

公告事項：  

  一、二行程機車：92年12月31日(含)前出廠，且報廢日期為中華民國108年1月1

日起，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動車輛回收商回收車體或向公路監理機關完

成報廢。 

  二、電動二輪車，指於民國108年1月1日以後在本縣內購置之電動二輪車（以購置

之統一發票或行車執照發照日期為準）者且為公告日起受理，車型如下： 

    (一)電動機車：指依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補助實施要點，由經濟部認可之國內

合格電動機車製造商所生產並取得合格產品認可之重型、輕型或小型輕型

等級電動機車。 

    (二)電動自行車：指使用鋰電池並取得交通部核發電動自行車型式審驗合格證

明，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 

    (三)電動輔助自行車：指使用鋰電池並取得交通部核發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審

驗合格證明，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 

  三、本計畫補助對象： 

    (一)車籍及戶籍皆設籍於彰化縣一年以上之自然人，並於民國108年1月1日後報

廢機車(以監理站資料為準)，且須檢附108年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二)淘汰二行程機車車主及新購電動二輪車之補助對象須為同一人，始得申請

「中低收入戶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 

    (三)委託申請之案件，需由申請者填寫授權書指定受託人(限配偶或二親等以內

親屬)並以為受款人；繼承人申請案件，需由全體繼承人委託其中一名繼承

人提出申請並以為受款人。 

    (四)電動機車，車籍需登記於本縣，並自購車日（以行照發照日期為準）起1

中華民國108年2月20日 

府授環空字第1080047571號 

附件：108年度彰化縣中低收入戶淘汰

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

加碼補助計畫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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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不得將車籍遷出本縣，或將車輛過戶予他人。 

    (五)補助項目每戶限申請一輛，107年度已申請中低收入戶補助項目者，不得再

向本縣環境保護局重複申請。 

  四、補助項目及金額如附表一。 

  五、收件期間： 

    (一)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8年12月10日止。 

    (二)以本縣環境保護局收件戳章日期為準。 

  六、應檢具文件： 

    (一)申請表。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108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三)機車辦理報廢者，應檢具報廢機車之行車執照影本及公路監理機關核發之

汽機車異動登記書（報廢）影本。報廢機車行車執照未記載出廠日期者，

以原發照日期為依據，無報廢機車之行車執照者，得檢附含出廠日期、車

主姓名、牌照號碼及引擎號碼等相關車籍資料影本。 

    (四)存摺封面影本。 

    (五)補助款領據。 

    (六)其他文件(切結書、保證書、一般委託書及法定繼承委託書) 

      前項各證明文件之內容、簽名或蓋章應清晰可辨。 

  七、補助順序依申請先後順序辦理，當年度補助經費用罄時，不予補助。 

  八、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由本縣環境保護局扣除電匯手續費（新臺幣三十元）

後，以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予申請人，若為退匯再匯，手續費採累計扣除。 

      前項申請人提供帳戶為臺灣銀行者，得免扣匯款手續費。 

  九、補助所得未符合所得稅法第四條免稅所得之規定，故應扣繳申報為綜合所得

收入，由本縣環境保護局開立補助對象扣繳憑證。 

  十、申請人所檢附之文件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縣環境保護局得撤銷其補助，並

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補助款： 

    (一)以詐欺、提供不正確資料或不實造假情事及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補助款。 

    (二)電動機車自購車日（以行照發照日期為準）起1年內將車籍遷出本縣，或將

車輛過戶予他人。 

  十一、本計畫有異動，本縣環境保護局得公告修正之。 

  十二、補助申請表及相關資訊請詳本縣環境保護局網站低污染車輛資訊網頁

（ http://test2.clweb.com.tw/lowpoll/default.asp）查詢或撥打服務專線：

04-7115655分機238洽詢。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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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108年度彰化縣淘汰高車齡機車補助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 

公告事項：  

  一、高車齡機車：92年12月31日前(含)出廠之機車。 

  二、補助對象： 

    (一)車籍及戶籍皆設籍於彰化縣一年以上之自然人或法人(法人則以主事務所

為準)，於民國108年1月1日後報廢機車(以監理站資料為準）。 

    (二)公務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及公法人等公務單位，所淘汰之車輛不予

補助。 

    (三)委託申請之案件，應由申請者填寫授權書指定受託人(限配偶或二親等以內

親屬)並以為受款人；繼承人申請案件，應由全體繼承人委託其中一名繼承

人提出申請並以為受款人。 

    (四)已請領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者，不得重複請領補助。 

  三、補助金額：每輛機車補助新臺幣1,500元整。 

  四、收件期間： 

    (一)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8年12月10日止。 

    (二)以本縣環境保護局收件戳章日期為準。 

  五、應檢具文件： 

    (一)申請表。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如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

登記證影本)。 

    (三)報廢機車之行車執照影本及公路監理機關核發之汽機車異動登記書（報廢）

影本。報廢機車行車執照未記載出廠日期者，以原發照日期為依據，無報

廢機車之行車執照者，得檢附含出廠日期、車主姓名、牌照號碼及引擎號

碼等相關車籍資料影本。 

    (四)存摺封面影本。 

    (五)其他執行機關規定之文件（委託書、授權書等）。 

      前項各款文件之內容、簽名及蓋章應清晰可辨。 

  六、補助順序依申請先後順序辦理，當年度補助經費用罄時，不予補助。 

  七、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由本縣環境保護局扣除電匯手續費（新臺幣三十元）

後，以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予申請者檢附之存摺封面影本所示帳號，若為退

匯再匯，手續費採累計扣除。 

      前項申請者提供帳戶為臺灣銀行者，得免扣匯款手續費。 

中華民國108年2月20日 

府授環空字第1080047573號 

附件：108年度彰化縣淘汰高車齡

機車補助計畫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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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補助對象為個人，得免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餘補助對象補助所得應列單

申報其他收入，並由本縣環境保護局開立補助對象扣繳憑證。 

  九、申請者重複申請或以詐欺、提供不正確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得補助者，

本縣環境保護局應撤銷其補助，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補助款。 

  十、本計畫如有異動，本縣環境保護局得公告修正之。 

  十一、補助申請表及相關資訊請詳本縣環境保護局網站低污染車輛資訊網頁

（ http://test2.clweb.com.tw/lowpoll/default.asp）查詢或撥打服務專線：

04-7115655分機238洽詢。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原登錄公告之六案「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之民俗依新修正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一百一十一條之規定，重新登錄文化資產類別為「民俗」，並廢

止原公告「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之民俗名稱。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二條。 

公告事項：  

  一、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公告修正第三條、第一百一十

一條規定，本府就原指定公告之下列六案「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之民

俗，重新登錄文化資產類別為「民俗」，並廢止原公告「傳統藝術民俗及有

關文物」之民俗名稱： 

    (一)廿四庄林祖姑天上聖母過爐，分類：祭典（保存團體：台灣省中部廿四庄

林祖姑天上聖母總理會）。 

    (二)彰化南瑤媽笨港進香，分類：祭典（保存團體：彰化縣南瑤宮笨港進香文

化推廣協會）。 

    (三)社頭枋橋頭七十二庄迓媽祖，分類：祭典（保存團體：社頭鄉枋橋頭天門

宮管理委員會）。 

    (四)同安寮十二庄迎媽祖，分類：祭典（保存團體：福安宮管理委員會）。 

    (五)花壇白沙坑迎花燈，分類：節慶（保存團體：彰化縣花壇鄉文德宮）。 

    (六)鹿港魯班公宴，分類：祭典（保存者：彰化縣鹿港鎮朝陽鹿港協會）。 

  二、公告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108年2月15日府授文戲字第1080038788A號。 

  三、本公告期間為30日，對於本公告內容不服者，於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

依訴願法第十四條、第五十六條及第五十八條規定繕具訴願書送達本府，經

由本府向文化部提起訴願。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108年2月15日 

府授文戲字第1080038788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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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北斗都市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案、變更北斗

都市細部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案暨變更北斗都市計畫(原「公四」公園

用地暨「廣停三」廣場兼停車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都市計畫圖重

製檢討)案」書、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 

依據：依據都市計畫法第暨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6、47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中華民國108年3月4日起至108年4月4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北斗鎮公所

供公眾展覽。 

  三、公開說明會與地點：中華民國108年3月12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於北斗鎮

公所5樓禮堂。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

位）、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北斗鎮公所提出（意見

表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和北斗鎮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

站公告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

參考。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員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學校用地『文中小二』為公園用

地兼供滯洪池使用)案」計畫書、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28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中華民國108年2月25日起至108年3月28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員林市公所

供公眾閱覽。 

  三、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中華民國108年3月15日下午2時30分於員林市公所三

樓禮堂。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

位）、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員林市公所提出（意見

表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員林市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

公告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

考。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108年2月21日 

府建城字第1080053285A號 

中華民國108年2月25日 

府建城字第1080052162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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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大城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圖重製)案」計畫書、

圖，並廢止原都市計畫圖，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第28條暨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7條。 

  二、內政部108年2月1日台內營字第1080801556號函。 

公告事項：本變更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大城鄉公所供公

眾閱覽，並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7條規定公告廢止原都

市計畫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通知人印尼籍IFTITAKHUL KHASANAH君（護照號碼：AS434524，

下稱I君）之本府106年5月1日府勞外字第1060125448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I君於106年1月2日在彰化市中正路與永興路口被當場查獲未經申請許可非法

從事照顧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

案，因I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

規定，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

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I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3）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通知人印尼籍UMAINI BT MAKALI MUSLIM君（護照號碼：AS855996，

下稱U君）之本府106年5月1日府勞外字第1060125481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U君於106年3月23日被當場查獲未經申請許可至彰化縣永靖鄉永社路176巷2

號從事看護工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

處在案，因U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

第2項規定，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

中華民國108年2月25日 

府勞外字第1080060761號 

中華民國108年2月25日 

府勞外字第1080060761A號 

中華民國108年3月6日 

府建城字第1080060166號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5 期 
 

19 

 

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U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

市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3）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通知人印尼籍RASJU君（護照號碼：AP979997，下稱R君）之本府

106年5月1日府勞外字第1060125563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R君於105年11月25日在光田醫院急診室查獲R君未經申請許可非法從事養雞、

清理糞便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

案，因R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

規定，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

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R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3）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通知人印尼籍MUDHOFIR君（護照號碼：S325988，下稱M君）之本

府106年6月9日府勞外字第1060182156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M君於106年4月28日被當場查獲未經申請許可至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一段與

平等路路口從事抓漏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

依法裁處在案，因M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依行政程序法

第78條第2項規定，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

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M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

市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3）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108年2月25日 

府勞外字第1080060761B號 

中華民國108年2月25日 

府勞外字第1080060761C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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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勞工RAGA PRATAMA君(以下簡稱：R君，護照號碼：

AT010838)之本府106年4月24日府勞外字第1060124068B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R君因未經申請許可於彰化縣員林市錦安巷4號從事塑膠射出粉碎性之工作，

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R君業已離境亦無登

記國內國外住居所，經本國駐印尼代表處107年11月27日印尼領字第

10710918530號函復有關擬請協查R君之國外地址部分，因簽證申請文件已逾

檔案保存年限，已依法銷毀，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

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R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

市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8）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107年度第2批代為標售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經二次標售未能標

出已辦竣囑託登記為國有，其權利人應自登記完畢之日起10年內，依規定填

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發給價金，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暨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原登記名義人、第二次標售底價：詳見案附土

地囑託登記國有清冊。 

  二、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108年3月6日起至民國108年6月6日止共計3個月。 

  三、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之「彰化縣政府

地籍清理保管款303專戶」。 

  四、保管處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98號。 

  五、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各土地登記完畢之日（詳如清冊）起10年內。 

  六、土地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向本府地政處申請發給。 

  七、申請發給之土地價金，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依該土地第二次

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給之。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108年2月21日 

府地籍字第1080054758號 

附件：囑託登記國有清冊 

中華民國108年2月26日 

府勞外字第10800630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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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王秋鵬地政士開業執照[（80）彰地登字第000047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15條、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地政士開業執照註銷名冊。 

  一、姓名：王秋鵬。 

  二、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000705號。 

  三、執照字號：（80）彰地登字第000047號。 

  四、事務所名稱：王秋鵬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301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下列已逾期未辦理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註銷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黃蕙君。 

  二、經紀人證書字號：（104）彰縣字第00399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下列新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黃蕙君 

  二、經紀人證書字號：（108）彰縣字第00399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王麗英 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08彰縣字第00464號）。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中華民國108年3月4日 

府地籍字第1080061061號 

中華民國108年2月22日 

府地價字第1080058991A號 

中華民國108年2月22日 

府地價字第1080058991號 

中華民國108年3月5日 

府地價字第10800698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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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姓名：王麗英。 

  二、及格證書字號：（88)專普紀字第8109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08)彰縣字第00464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陳桂美 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08彰縣字第00465號）。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陳桂美。 

  二、及格證書字號：（105)專普紀字第000178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08)彰縣字第00465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152線14K+500~22K+639段拓寬工程（非都市土地）」，奉准

徵收坐落本縣埤頭鄉嘉和段606-1地號土地改良物補償費1案。（案件編號：

105A02N0041）。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18條、第24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彰化縣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5年11月7日台內地字第1051309541號函。 

  四、徵收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費額：詳如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費清冊；上項清冊

均放置本府地政處地權科、本縣埤頭鄉公所、所在村里辦公處及所在地公開

閱覽。 

  五、公告期間：自民國108年2月26日起至民國108年3月28日止（計30天）。 

  六、本案土地改良物公告期滿確定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所有權人等相

關人員檢附有關證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即依土地徵收

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七、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

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者，逾期不予受理。 

中華民國108年2月25日 

府地權字第1080056040號 

附件：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清冊1份 

中華民國108年3月13日 

府地價字第10800803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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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

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本府得

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

救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5年12月6日府地權字第1050423141號函及105年12月6日府地

權字第1050423141A號函發價通知予黃金榜君等人及其全體繼承人(如後附

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府為興辦「152線14K+500~22K+639段拓寬工程(非都市土地)」徵收用地，

業經內政部105年11月7日台內地字第1051309541號函核准徵收埤頭鄉路口厝

段99-1地號內等246筆土地，合計面積5.474452公頃；本案經本府105年12月6

日府地權字第1050423141號函及105年12月6日府地權字第1050423141A號函

通知各權利關係人領取補償費，惟因權利人住所不明，並經本府向戶政、稅

捐機關查證後仍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公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

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

路2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縣 長 王 惠 美 

「152線14K+500~22K+639段拓寬工程(非都市土地)」用地案本府105年 

12月6日府地權字第1050423141、1050423141A號發價通知函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面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姓名 

住        址 備註 

1 埤頭鄉 
路口
厝段 

221-3 5 1/6 

黃金榜及黃
金榜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埤頭鄉路
口厝村３０８號 

黃金榜（歿）繼承
人黃含笑等 1 人
已合法送達 

中華民國108年3月4日 

府地權字第1080068139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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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面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姓名 

住        址 備註 

2 埤頭鄉 
路口
厝段 

221-3 5 1/6 

張明道及張
明道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埤頭鄉中
和村溪林路５鄰
８２號 

張明道（歿）繼承
人林張新英等 16
人已合法送達 

3 埤頭鄉 
路口
厝段 

221-3 5 2/6 

張肉及張肉
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埤頭鄉路
口厝村７２０號 

張肉（歿）繼承人
莊林玉碧等 14 人
已合法送達 

4 埤頭鄉 
路口
厝段 

221-3 5 2/6 

張和春及張
和春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埤頭鄉路
口厝村５４６號 

張和春（歿）繼承
人張須美等 115
人已合法送達 

5 埤頭鄉 
路口
厝段 

221-11 194 1/12 
盧枝及盧枝
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埤頭鄉路
口厝村２５７號 

盧枝（歿）繼承人
王廖世錦等 117
人已合法送達 

6 埤頭鄉 
路口
厝段 

234-1 35 1/2 
鄭 及鄭
之全體繼承
人 

埤頭鄉路口厝村

２４４號 

鄭 （歿）繼承人
林錦等 7 人已合
法送達 

7 埤頭鄉 
路口
厝段 

301-9 520 1/6 黃肇敏 
彰化縣埤頭鄉中
和村鄰溪林路１
６號 

  

8 埤頭鄉 
嘉和
段 

838-1 69 10/120 
陳萬賀及陳
萬賀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溪州鄉坑
厝村 

陳萬賀（歿）繼承
人謝陳錦雲等 24

人已合法送達 

9 埤頭鄉 
嘉和
段 

838-1 69 110/120 
陳銓及陳銓
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溪州鄉坑

厝村溪林路６號 

陳銓（歿）繼承人
謝陳錦雲等 25 人
已合法送達 

10 埤頭鄉 
嘉和
段 

892 474 2/4 
呂鳳科及呂
鳳科之全體
繼承人 

溪州鄉溪墘厝１
６５號 

呂鳳科（歿）繼承
人呂蜜等 15 人已
合法送達 

11 埤頭鄉 
嘉和
段 

892 474 1/12 
王鄭兩及王
鄭兩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溪州鄉溪
厝村５鄰中和二

巷２號 

王鄭兩（歿）繼承
人廖麗蘭等 22 人

已合法送達 

12 埤頭鄉 
嘉和
段 

892 474 1/12 
王鉄樹及王
鉄樹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溪州鄉溪
厝村５鄰中和二
巷２號 

王鉄樹（歿）繼承
人王穩順等 3 人
已合法送達 

13 埤頭鄉 
嘉和
段 

901-1 23 1/6 
張新富及張
新富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埤頭鄉中
和村９鄰溪林路
２８１巷３號 

張新富（歿）繼承
人張秋吟等 7 人
已合法送達 

14 埤頭鄉 
嘉和
段 

925-5 330 全部 張天叁 
彰化縣埤頭鄉庄
內村８鄰光明路

２２７之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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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面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姓名 

住        址 備註 

埤頭鄉 
嘉和
段 

925-5     張天叁 

彰化縣埤頭鄉庄

內村８鄰光明路

２２７之３號 

(建築物) 

15 埤頭鄉 
東和
段 

172-1 20 全部 蔡月盆 

彰化縣埤頭鄉庄

內村６鄰光明路

１５號 

  

16 埤頭鄉 
中和
段 

1408 834 全部 

林金嵩及林

金嵩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竹塘鄉竹

塘村１３８號 

  

17 

埤頭鄉 
嘉和
段 

892 474 1/4 

黃印及黃印

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溪州鄉溪

厝村１５２號 

黃印（歿）繼承人

黃陳蕾等 7 人已

合法送達 

溪州鄉 
信義
段 

994 233 全部 

黃印及黃印

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溪州鄉溪

墘厝村１５２號 

黃印（歿）繼承人

黃陳蕾等 7 人已

合法送達 

18 溪州鄉 
信義
段 

1001 54 全部 

黃首及黃首

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溪州鄉溪

墘厝村２４８號 

黃首（歿）繼承人

鄭雲樵等 20 人已

合法送達 

19 溪州鄉 
信義
段 

1003 57 全部 

康王鳳鑾及

康王鳳鑾之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溪州鄉溪

墘厝村８９號 

康王鳳鑾（歿）繼

承人吳美珠等 24

人已合法送達 

20 

溪州鄉 
信義
段 

1004 50 5/120 

林文中及林

文中之全體

繼承人 

雲林縣西螺鎮西

螺里５５０號 

林文中（歿）繼承

人陳岳正等 9 人

已合法送達 

溪州鄉 
信義
段 

1005 18 5/120 

林文中及林

文中之全體

繼承人 

雲林縣西螺鎮西

螺里５５０號 

林文中（歿）繼承

人陳岳正等 9 人

已合法送達 

21 

溪州鄉 
信義
段 

1004 50 5/120 

林鎰章及林

鎰章之全體

繼承人 

雲林縣西螺鎮西

螺里５５０號 

林鎰章（歿）繼承

人葉秀錦等 14 人

已合法送達 

溪州鄉 
信義
段 

1005 18 5/120 

林鎰章及林

鎰章之全體

繼承人 

雲林縣西螺鎮西

螺里５５０號 

林鎰章（歿）繼承

人葉秀錦等 14 人

已合法送達 

22 溪州鄉 
信義
段 

1010 2 全部 

林耒仔及林

耒仔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埤頭鄉斗

六甲村３５７號 

林耒仔（歿）繼承

人呂森雄等 36 人

已合法送達 

23 溪州鄉 
信義
段 

1031 79 1/2 

王或龍及王

或龍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溪州鄉溪

墘厝村９１號 

王或龍（歿）繼承

人王昆中等 28 人

已合法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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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面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姓名 

住        址 備註 

24 溪州鄉 
信義
段 

1031 79 1/2 

王順義及王

順義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溪州鄉溪

墘厝９１號 

  

25 
竹塘鄉 

新田
段 

17-1 458 全部 台中農場 
北斗區二林鎮 
３１７號 

 

竹塘鄉 
新田
段 

19 1,243 全部 台中農場 
北斗區二林鎮 
３１７號 

 

26 竹塘鄉 
五庄
子段 

419-3 243 全部 臺中農場 
北斗區二林鎮 
里３１７號 

 

27 埤頭鄉 
嘉和
段 

901-1 23 1/6 
楊乾及楊乾
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竹塘鄉五
庄村５鄰竹五路
６０號  

楊乾（歿）繼承人
楊張麗花等 9 人
已合法送達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6年6月7日府地權字第1060192748號補償費保管後領價通知

函予黃金榜君等人及其全體繼承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

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府為興辦「152線14K+500~22K+639段拓寬工程(非都市土地)」徵收用地，

本府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臺灣土地銀行員林分行本府徵收補償

費301專戶，並以106年6月7日府地權字第1060192748號函通知領取，其未領

取者經向戶政、地方稅務機關查證後仍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

達，本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即歸屬國庫。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公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

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

路2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又公示送達公告後，欲領取補償費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鑑證明書

（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印鑑章、被徵收土地所有權狀等證件

至本府上開地點洽辦。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108年3月4日 

府地權字第1080068182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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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線14K+500~22K+639段拓寬工程(非都市土地)」用地案本府106年
6月7日府地權字第1060192748號保管後領價通知函公示送達清冊 

編
號 

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面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姓名 
住        址 備註 

1 埤頭鄉 
路口
厝段 

221-3 5 1/6 
黃金榜及黃
金榜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埤頭鄉路口
厝村３０８號 

黃金榜（歿）繼承
人黃含笑等1人已
合法送達 

2 埤頭鄉 
路口
厝段 

221-3 5 1/6 
張明道及張
明道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埤頭鄉中和
村溪林路５鄰８２
號 

張明道（歿）繼承
人林張新英等 16
人已合法送達 

3 埤頭鄉 
路口
厝段 

221-3 5 2/6 
張肉及張肉
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埤頭鄉路口
厝村７２０號 

張肉（歿）繼承人
莊林玉碧等 13 人
已合法送達 

4 埤頭鄉 
路口
厝段 

221-3 5 2/6 
張和春及張
和春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埤頭鄉路口
厝村５４６號 

張和春（歿）繼承
人張須美等116人
已合法送達 

5 埤頭鄉 
路口
厝段 

221-11 194 1/12 
盧枝及盧枝
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埤頭鄉路口
厝村２５７號 

盧枝（歿）繼承人
王廖世錦等111人
已合法送達 

6 埤頭鄉 
路口
厝段 

234-1 35 1/2 
鄭 及鄭
之全體繼承
人 

埤頭鄉路口厝村２
４４號 

鄭 （歿）繼承人
林錦等7人已合法
送達 

7 埤頭鄉 
嘉和
段 

838-1 69 10/120 
陳萬賀及陳
萬賀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溪州鄉坑厝
村 

陳萬賀（歿）繼承
人謝陳錦雲等 24
人已合法送達 

8 埤頭鄉 
嘉和
段 

838-1 69 110/120 
陳銓及陳銓
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溪州鄉坑厝
村溪林路６號 

陳銓（歿）繼承人
謝陳錦雲等 25 人
已合法送達 

9 埤頭鄉 
嘉和
段 

892 474 2/4 
呂鳳科及呂
鳳科之全體
繼承人 

溪州鄉溪墘厝１６
５號 

呂鳳科（歿）繼承
人呂蜜等 15 人已
合法送達 

10 埤頭鄉 
嘉和
段 

892 474 1/12 
王鄭兩及王
鄭兩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溪州鄉溪厝
村５鄰中和二巷２
號 

王鄭兩（歿）繼承
人廖麗蘭等 22 人
已合法送達 

11 埤頭鄉 
嘉和
段 

901-1 23 1/6 
張新富及張
新富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埤頭鄉中和
村９鄰溪林路２８
１巷３號 

張新富（歿）繼承
人張秋吟等7人已
合法送達 

12 埤頭鄉 
中和
段 

1408 834 全部 
林金嵩及林
金嵩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
村１３８號 

 

13 溪州鄉 
信義
段 

1001 54 全部 
黃首及黃首
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溪州鄉溪墘
厝村２４８號 

黃首（歿）繼承人
鄭雲樵等 20 人已
合法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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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面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姓名 
住        址 備註 

14 溪州鄉 
信義
段 

1003 57 全部 
康王鳳鑾及
康王鳳鑾之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溪州鄉溪墘
厝村８９號 

康王鳳鑾（歿）繼
承人吳美珠等 24
人已合法送達 

15 

溪州鄉 
信義
段 

1004 50 5/120 
林文中及林
文中之全體
繼承人 

雲林縣西螺鎮西螺
里５５０號 

林文中（歿）繼承
人陳岳正等9人已
合法送達 

溪州鄉 
信義
段 

1005 18 5/120 
林文中及林
文中之全體
繼承人 

雲林縣西螺鎮西螺
里５５０號 

林文中（歿）繼承
人陳岳正等9人已
合法送達 

16 

溪州鄉 
信義
段 

1004 50 5/120 
林鎰章及林
鎰章之全體
繼承人 

雲林縣西螺鎮西螺
里５５０號 

林鎰章（歿）繼承
人葉秀錦等 13 人
已合法送達 

溪州鄉 
信義
段 

1005 18 5/120 
林鎰章及林
鎰章之全體
繼承人 

雲林縣西螺鎮西螺
里５５０號 

林鎰章（歿）繼承
人葉秀錦等 13 人
已合法送達 

17 溪州鄉 
信義
段 

1010 2 全部 
林耒仔及林
耒仔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埤頭鄉斗六
甲村３５７號 

林耒仔（歿）繼承
人呂森雄等 36 人
已合法送達 

18 溪州鄉 
信義
段 

1031 79 1/2 
王或龍及王
或龍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溪州鄉溪墘
厝村９１號 

王或龍（歿）繼承
人王昆中等 27 人
已合法送達 

19 溪州鄉 
信義
段 

1031 79 1/2 

王順義及王

順義之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溪州鄉溪墘
厝９１號 

 

20 竹塘鄉 
五庄
子段 

419-3 243 全部 臺中農場 
彰化縣二林鎮  里
３１７號 

 

21 
竹塘鄉 

新田
段 

17-1 458 全部 台中農場 
北斗區二林鎮   ３
１７號 

 

竹塘鄉 
新田
段 

19 1,243 全部 台中農場 
北斗區二林鎮  ３
１７號 

 

22 埤頭鄉 
嘉和
段 

901-1 23 1/6 

楊乾及楊乾

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竹塘鄉    
村５鄰竹五路６０
號 

楊乾（歿）繼承人
楊張麗花等9人已
合法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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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已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土地

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4條及

第6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權利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保

管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及建物標售價金保管款

清冊。 

  二、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設立「彰化縣政府─

地籍清理保管款303專戶」。 

  三、保管處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98號。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108年1月29日存入專戶起，至

民國118年1月29日止10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五、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108年3月6日 

府地籍字第1080069505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代為
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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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8年1月16日府地權字第1080018120號補償費保管後領價通知

函予周連枝君等人及其全體繼承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

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府為興辦「152線14K+500-22K+639段拓寬工程（都市土地）」徵收用地，

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台灣土地銀行員林分行本府徵收補償費

301專戶，並以108年1月16日府地權字第1080018120號函通知領取，其未領取

者經向戶政、地方稅務機關查證後仍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本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即歸屬國庫。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公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

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

路2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又公示送達公告後，欲領取補償費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鑑證明書

（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印鑑章、被徵收土地所有權狀等證件

至本府上開地點洽辦。 

縣 長 王 惠 美  

「152線14k+500-22k+639段拓寬工程(都市土地)」用地案本府108年1月

16日府地權字第1080018120號徵收保管通知函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面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姓名 

住        址 備註 

1 竹塘鄉 竹塘 487 90 1/2 
周連枝及周連
枝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竹塘鄉
竹塘 17 號 

周連枝（歿）繼
承人周重森等人
已合法送達 

2 竹塘鄉 竹塘 487 90 1/2 
周連理及周連
理之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竹塘鄉
竹塘 17 號 

周連理（歿）繼
承人周溪生等人
已合法送達 

 

中華民國108年3月6日 

府地權字第1080071557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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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員林市公所辦理「彰化縣第八期員林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

1-10市地重劃旁新生路道路拓寬工程」用地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

予所有權人寺廟福德爺會（管理者：游炎）等（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案工程奉內政部107年10月8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020號及107年11月12日

台內地字第1071306801號函核准徵收坐落本縣員林市惠農段11地號內等6筆

土地，合計面積0.004676公頃，本府107年11月13日府地權字第1070396929號

公告徵收及同年11月27日府地權字第1070414867號函通知各權利關係人辦理

補償費發放事宜，又經本府108年2月14日府地權字第1080049505號函通知未

領款權利人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惟因權利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經本

府向戶政及稅捐機關查證後仍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旨揭徵收案未領取之補償費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臺灣土地銀行

員林分行本府301專戶保管，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者即

歸屬國庫。 

  四、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處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

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

路2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五、檢送公示送達清冊1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第八期員林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 1-10 市地重劃旁

新生路道路拓寬工程」 

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編
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姓名 
住              址 備註 

1 員林市 惠農 11 2.69 1754/2645 

寺廟福德爺

會(管理者： 

游炎) 

土地登記簿地址：空白 

稅籍地址：彰化縣大村

鄉擺塘村擺塘巷 12 號 

土地編

號 2 

 

中華民國108年3月7日 

府地權字第1080074712號 

附件：公文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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